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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公告2008年第92号 

 
关于将磷矿石纳入出口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公告 

  为加强磷矿石出口管理，规范出口秩序，保护资源和环境，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现就磷矿石出口配额

管理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一、自2009年1月1日起，对磷矿石（海关税则号25101010，25101090，25102010，25102090）出

口实行出口配额许可证管理，2009年磷矿石出口配额总量为150万吨。 

  二、从即日起，各地有磷矿石出口业绩（2006年－2008年）的企业可根据本公告的要求，向所在

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提交磷矿石出口配额申领条件申报材料。 

  三、根据本公告附件的规定，有关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对磷矿石出口配额申领条件申报企业的材料

进行初审，并将符合条件的企业材料报送商务部，并抄送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商务部根据地方

初审意见和有关商协会的复核意见，审定并公布符合条件的磷矿石出口企业名单。 

  四、根据《货物出口许可证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04年第28号）有关规定，经商务部公布的符

合条件的磷矿石出口企业向商务部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申领出口许可证。海关凭出口许可证办理通关

手续。 

  五、商务部负责本公告的解释。 

  附件 2009年磷矿石出口配额申领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日  

  附件 2009年磷矿石出口配额申领条件 

   

  为鼓励利用中低品位磷矿资源，提高我国磷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保护环境，促进行业可持续发

展，现颁布2009年磷矿石出口配额申领条件如下： 

  一、磷矿石出口配额申领条件 

  （一）生产企业  

  1、按国家有关规定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办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或外商投资企业



经营范围包括相应商品出口业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 2006-2008年9月磷矿石出口量（含出口供货数量）年均达到20000吨以上；  

  3、拥有磷矿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矿长证； 

  4、符合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要求； 

  5、建设有经政府有关部门核准的≥30万吨/年中低品位磷矿浮选和重选选矿装置； 

  6、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地方政府有关规定，依法参加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各项

社会保险并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7、2008-2010年签有长期供货合同（合同期限1年以上）；  

  8、无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对新设立的磷矿石生产企业，商务部将根据其实际情况参照上述条件予以审核考虑。 

  （二）流通企业 

  1、按国家有关规定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办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或外商投资企业

经营范围包括相应商品出口业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2006-2008年9月磷矿石出口量年均达到10000吨以上；  

  3、出口企业须从经政府有关部门核准的具备≥30万吨/年中低品位磷矿浮选和重选选矿装置的生

产企业采购磷矿石； 

  4、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当地政府的有关规定，依法参加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各

项社会保险并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5、无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三）为进一步规范磷矿石出口，国家将对磷矿石出口企业实行严格监管。凡在当年配额执行过

程中出现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不执行国家有关产业政策的企业，一经核实，将收回其当年磷矿石出口

配额、暂停直至取消其当年度出口配额申领资格。  

  二、申领及审核程序  

   

  各地具有磷矿石出口业绩（2006年－2008年9月）的企业须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商务主管部

门（以下简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根据上述配额申领条件，对本地区

申请磷矿石出口配额申领条件的企业材料进行初审，于2008年11月20日前将本地区符合条件的出口企

业名单、申请材料上报商务部（附企业相关材料），同时抄送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 

  中央管理企业直接将申请及有关材料报送商务部（外贸司），同时抄送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

会。 

  商务部委托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商中国化学矿业协会对有关企业的磷矿石出口配额申领条件

进行复核，并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提出汇总建议,于2008年12月1日前汇总上报商务部（外贸司）。 

  商务部根据商会、协会审核意见，对所有申报企业的情况进行审定，并将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对

外公告。  

  三、相关报送材料  

  凡具有磷矿石出口业绩（2006年－2008年9月）的各地企业、中央管理企业须向所在地省级商务主

管部门或商务部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一）申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备案登记印章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或《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或《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申请企业海关编码和企业

代码。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二）矿山开采许可证（加盖企业公章的复印件）。 

  （三）安全生产许可证（加盖企业公章的复印件）。 

  （四）矿长证书（加盖企业公章的复印件）。 

  （五）地、市级环境监测机构出具的当年污染物排放达标监测报告。 

  （六）生产企业需提供2006-2008年9月磷矿石出口或供货量三年年均达到20000吨以上的相关凭证

或单据。由出口企业收购出口的，须提供加盖企业公章的由国税局监制的增值税发票（复印件）、出

口报关单（复印件）和出口核销单（复印件）；由出口企业代理出口的，须提供出口发票（复印

件）、出口报关单（复印件）、出口核销单（复印件）和代理出口货物证明（复印件）。 

  （七）流通企业须需提供2006-2008年9月磷矿石出口或供货量达到三年年均达到10000吨以上的相

关凭证或单据。包括从生产企业购货的凭证，购销合同，国税局监制的增值税发票（复印件）、出口

报关单（复印件）和出口核销单（复印件）。 

  （八）2008-2010年长协合同（复印件）。 

  （九）所在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出具的已经参加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和生育等各项社会保

险并按时足额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相关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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